
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


护士进修申请表






姓    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单    位：__________________
进修科室：__________________
  



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

个 人 简 介
	姓名
	
	年龄
	

	性别
	
	民族
	

	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地址
	
	政治面貌
	

	最高学历
	
	职称
	

	最高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工作单位
	
	工作年限
	

	是否取得
执业资格证书
	□是     □否
	拟进修
起止时间
	

	申请进修科室
	
	进修时间
	       个月

	学习简历

	










	工作简介
	











进 修 管 理 规 定
1、进修工作由分管副院长负责，护理部统一管理，科室及个人不得擅自接受进修任务。
2、进修人员应按原进修计划的科目、时间进行学习，未经护理部同意，不得自行调整进修的科目和时间，否则按自动终止进修处理。
3、严格医德医风，认真遵守我院规章制度，服从进修科室安排；为保证医疗质量，严格执行我院各项医疗质量标准，护理文书按照《护理文件书写规范及管理规定》认真书写；对病人应体现爱心、耐心和细心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与病人发生争执。
4、进修期间不得迟到早退和无故旷工，如因病需请假者，以我院的疾病诊断证明为准。如特殊情况需请事假者，3天内由科室批准，3天以上需进修人员单位证明由护理部批准方可，其他任何个人、同事之间函电等均无效，凡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岗或无故超假者按旷工处理，旷工两次及以上或旷工时间超过5天的，取消进修资格；进修半年的进修人员的病、事假超过1个月的，只作鉴定，不发结业证书；超过2个月的，取消进修资格。
5、特殊原因中途终止进修，须所在单位出具书面证明，不能按规定时间完成学业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。
6、进修期间违反我院规章制度，管理要求者；工作不能达到护理质量要求，多次教育无效者；由于服务态度和医德医风等原因造成医疗纠纷者，均不给予颁发结业证书并通报所在单位，造成医疗事故，按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处理。
7、护士进修期满3个月才发结业证书，并在进修结束前3个工作日内向护理部申请，办理离院结业手续，办理结业时进修科室需出具鉴定，审核后方可办理，不得由他人代办和补办。
8、进修护士要求：申请者必须获得护士执业证书，大专及以上学历，临床工作1年以上。
9、进修程序：填写进修申请表→护理部审核同意→财务科缴纳进修费→科室进修
本人已认真阅读进修管理制度并将严格遵守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年____月_____日

为保证进修人员能顺利完成进修学习，请在进修期间给予大力支持
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护理部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	
____年____月_____日

选送单位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____年____月_____日
